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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间接税服务 | 2024 年 12 月 26 日 

 

2024 年 12 月 25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1

（以下简称“增值税法”），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一号予以公布。至此，我国现行的 18

个税种已经有 14 个税种制定了法律；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的完成无疑是我国在落实税收

法定原则方面的重大进展。增值税法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以取代现行的增值税暂行条例。 

 

2022 年 12 月，增值税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之后分别于 2023 年 8 月、2024 年 12

月提请二审、三审。此次经三审后通过的增值税法在结构设置方面与此前的送审稿变化不大，共包含六

章三十八条，总体仍按税制平移思路，吸纳现行增值税政策规定，以实现税制总体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同时对部分具体规定加以调整规范，这些修改主要涉及规范立法授权、完善税收优惠相关规定、做好与

关税法等有关法律的衔接等方面。 

 

本期税务快讯将侧重于此次增值税法较草案二审稿新增的一些法律条款变化，并结合业界较为关注的部

分事项，对相关要点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明确增值税立法目的 

 

与草案二审稿相比，新增的增值税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对增值税立法目的作出明确（绿色字体为相较二

审稿的新增内容，下同）： 

 

“第一条 为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缴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

法。”  

 
 
 
 
 

 
1 增值税法全文请参见：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12/t20241225_442038.html 

税务快讯 

税收立法聚焦：增值税法新增变化要点解读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12/t20241225_442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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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国务院立法授权和汇总纳税批准权限 

 

与草案二审稿相比，增值税法的下列条款对若干情形下的国务院立法授权予以规范，并明确了汇总纳税

的批准权限（中划线字体为相较二审稿的删除内容，下同）： 

  

删除关于“视同应税交

易”的兜底情形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税。 

（一）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二）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 

（三）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 

（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删除关于按照简易方法计

税的特殊情形 
“第八条 ……小规模纳税人以及符合国务院规定的纳税人，可以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

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删除关于按照差额计算销

售额的特殊情形 
“第十七条    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

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国务院对特殊请情况下差额计算销售额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增加关于起征点标准报人

大常委会备案要求 
“第二十三条 ……前款规定的起征点标准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 

 
规范关于总分机构汇总纳

税的批准权限 
“第二十九条 ……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 （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财政、税务机关

批准，经省级以上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其中： 

 

“视同销售（应税交易）”——增值税法延续了草案一审稿以来的表述，即大幅简化了现行增值税政策

中属于“视同销售”的情形列举，例如无偿提供应税服务、货物代销、货物用于投资或股东分配等情形

均不再具体列入增值税“视同销售（应税交易）”范围；在此基础上，增值税法进一步删除了“（四）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由此来看，未来按照增值税法需要作“视同应税交易”处理的

情形或将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按照差额计算销售额（“差额计税”）——增值税法删除了授权国务院对特殊情况下以差额方式计算销

售额的规定，明确了纳税人应税交易销售额在概念界定上的唯一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差额计税”方式

的消失，我们预计目前政策中所采用的“差额计税”方式可能会在清理规范后纳入实施条例等后续配套

文件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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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授权国务院立法事项 

  

增加关于中外合作开采油

气计税方法的国务院立法

授权 

 

“第八条 ……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等，按照国务院的有

关规定执行。” 

 

增加关于委托境内代理人

申报的规定 
“第十五条    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按照国

务院的规定委托境内代理人申报缴纳税款的除外。……” 

 
 

上述新增内容主要针对一些较为特殊的行业形态。其中，增加关于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的增

值税计税方法的国务院立法授权，系出于与现行相关政策保持衔接的考虑；增加关于委托境内代理人申

报缴纳税款的国务院立法授权，我们预期可能主要针对由境内购买方扣缴税款会存在一定难度的情形

（例如购买方为大量境内个人的情形），其具体规则仍有待国务院相关后续办法的出台。 

 

规范优惠政策 

  

调整增值税免税项目 “第二十四条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二）避孕药品和用具、医疗机构提供的

医疗服务；……” 

 
增加关于鼓励创新、公益

捐赠可制定专项优惠的规

定，以及国务院对优惠政

策评估调整要求 

“第二十五条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扶持

重点产业、鼓励创新创业就业、公益事业捐赠等情形可以制定增值税专项优惠政策，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国务院应当对增值税优惠政策适时开展评估、

调整。” 

 
明确放弃优惠至下次享受

该优惠之间的最低时间间

隔 

“第二十七条 纳税人可以放弃增值税优惠；放弃优惠的，在规定期限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享受该项税收优惠，小规模纳税人除外。” 

 

 

上述修改在总体上呼应了现行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例如将鼓励创新纳入制定专项优惠情形，有助于确保

技术创新方面的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如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免征增值税等）与法律规定保持一致；一

般纳税人放弃增值税优惠后 36 个月内不得享受该优惠政策的规定也与现行政策基本相同。另一方面，

增加国务院对优惠政策应适时评估调整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优惠政策时效性的关注。 

 

与关税法保持衔接 

  

删除关于进口货物纳税时

限中的具体天数规定 
“第三十条……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期限申报并缴纳税款，并自完

成申报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税款。” 

 
增加关于个人进境物品计

税办法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要求 

“第三十二条……个人携带或者寄递进境物品增值税的计征办法由国务院制定，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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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关税法已经于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且适用于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因此增值税法进行了

上述修改，使两部法律涉及进口增值税部分的规定相互衔接。 

 

除上述修改之外，增值税法基本保留了草案二审稿对于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现行政策的调整内容，例如二

审稿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列举项目中不再包括购进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此次通过的增值税法第二十

二条保留了二审稿的这一条款。尽管业界将该条款视为购进贷款服务进项税额抵扣限制有望放开的信

号，然而根据增值税法的规定，除税法明确列举的项目以外，国务院仍可将其他进项税额纳入不得抵扣

的范围。因此，现行政策关于购进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抵扣限制，在增值税法施行后将在多大程度上可

予以放宽，仍有待后续文件的澄清。如您想了解更多增值税法一审、二审稿对于现行增值税政策的调整

内容，请点击以下链接以阅读德勤中国发布的相关资讯与政策解读： 

 
 

德勤中国关于增值税法（草案）二审稿要点解读：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tax/articles/interpretation-of-the-vat-second-review-draft.html 
 

德勤中国关于增值税法（草案）一审稿要点解读：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23/deloitte-cn-tax-tap3702023-zh-230113.pdf 
 

 

观察与建议 

 
 

总体而言，此次通过的增值税法与此前的草案送审稿相比变化较小，继续遵循税制平移思路，在保持

现行税制框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将增值税暂行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上升为法律。此次新增的条款变

化主要围绕规范立法授权展开，以贯彻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 “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相关条款被删除后将改由在法律中直接作出规定，或者经清理规范后纳

入税收优惠等后续具体文件考虑，体现了立法机关对税收立法权的规范，使税收法律更加严谨、完

善，提升立法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法将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因此对广大纳税人而言有一年的时间对新税

法进行学习和消化，为新税法的实施作好适应性准备。与此同时，随着增值税法的出台，增值税法实

施条例等后续配套文件的制定工作也将紧锣密鼓地展开，预期在未来一年内可能会有更多增值税相关

的新文件予以发布，一些业内关注的具体政策事项（如前文提到的购进贷款服务进项税额抵扣是否放

开等）有望逐步得到澄清或回应，我们建议纳税人对后续的法律法规动态保持关注，以及时掌握税法

变动对自身影响，并合理制定、实施因应之策。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tax/articles/interpretation-of-the-vat-second-review-draft.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23/deloitte-cn-tax-tap3702023-zh-2301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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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

人共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

国 31 个城市，现有超过 2 万名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税务、咨询等全球领

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

慧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

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 1845 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 1978 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

业精于勤”。德勤全球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

不同，成就不凡”为宗旨，为资本市场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

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开拓

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

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

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

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

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

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了解更多信息

。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一家担保责任有限公司，是境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中一

种形式，成员以其所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

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

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 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班

加罗尔、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孟买、新德里、大

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

的关联机构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

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

证或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

方因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